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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49/2021_2022__E5_8D_8E_

E5_8D_97_E5_B8_88_E8_c65_449838.htm 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做

好2008年普通高校招收保送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【2007

】10号文）和广东省招生委员会《关于做好2008年普通高等

学校招收保送生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招【2007】26号文）的精

神，结合我校的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此办法。 第一条 推荐条件 

凡符合教育部招收保送生条件，具有保送生资格的应届高中

毕业生均可申请我校保送生资格。（具体保送条件参照中国

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://www.chsi.com.cn） 第二条 推荐与

报名 学生可自荐或由所在中学推荐，向我校提供以下材料：

1、学生个人书面陈述； 2、填写《华南师范大学2007年招收

保送生推荐表》； 3、高中三年各科成绩证明； 4、中学阶段

获奖和特长材料； 5、符合保送生资格的有关证明； 6、近期

体检证明（二级甲等以上医院）。 第三条 考核与录取 我校招

生领导小组负责对推荐材料进行初审，初审合格的推荐生将

参加我校组织的保送生综合测试和面试，合格名单在我校本

科招生网上公布。测试时间和地点等相关信息另行通知。 我

校将根据推荐生的测试结果和结合其在中学学习成绩及表现

，择优录取，录取名单报生源所在省招生办办理录取手续后

，在校本科招生网上公布。正式录取通知书将在高考录取前

寄发。 第四条 其他 自荐和推荐者应对其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

责，所在中学应将我校招收保送生的条件和获得保送生资格

的学生名单予以公布。若发现推荐材料不真实，经查实，我

校将取消相关推荐生的录取，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第五



条 本实施办法由华南师范大学招生办负责解释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